




104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五次會議 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1 案 行政區 新市區 

案名 擬認定臺南市新市區道爺段 8880-2（部分）、7335-4（部分）、646-7（部

分）、647-6（部分）、647（部分）、648-5（部分）地號上道路為現有巷道 

說明 

一、依展洲實業有限公司 104 年 3 月建築線指示申請書辦理。 

二、辦理經過： 

1. 本案於 104 年 4 月 24 日辦理會勘，會勘結論：「1. 查 65 年農林

航空測量所航照影像，已繪有道路路型，現況有柏油路面、路燈、

電力桿等公共設施，且供不特定人通行使用，符合臺南市建築管

理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。…（略以）」，本案自 104

年 6 月 1 日起公告 30 日（如附件）。 

2. 公告期間僅一件異議案，新市區道爺段 648-5 地號地主於 104 年 6

月 23 日提出異議，異議內容簡述如下：「1.非不特定公眾通行必

要，僅特定附近住戶通行。2. 僅以 65 年航照影像與現況是否足

以證明未曾中斷即有疑慮。3. 僅以 65 年航照影像認定該時已供

通行，通行時間少於大法官 400 號解釋舉例之日治時期與八七水

災…（詳如附件）」。 

3. 因本案於公告期間相關土地權利關係人提出異議，爰依本局都市

計畫區現有巷道認定作業流程提請現有巷道評議小組審查。 

決議 

1. 系爭巷道北側連接南 134 道，南側可通至大道公廟及西南側聚落，供

不特定人所通行，符合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，

爰認定為現有巷道。 

2. 有關異議意見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解釋「應以時日久遠」，最

高行政法院 92 年判字第 1124 號判決認為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772
條、第 769 條及第 770 條，為認定公用地役權取得時效之年限，查 65
年、73 年、80 年農林航測所航照圖皆有路型存在，且異議人於會中表

示該巷道已供其三代人通行。 

 


